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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集古今佛道論衡》，唐代律宗巨匠、佛教史學家道宣大師撰，記錄了從東漢明帝到道
宣所處的唐高宗時代六百余年之間，佛教二教論爭的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和言論。全書四
卷，收文三十余篇。卷壹錄東漢明帝、三國孫權、元魏、劉宋文帝、元魏明帝、梁武帝
、北齊文宣帝時事各壹篇，共七篇，附錄曹植、孫盛等論文三篇；卷二錄北周武帝時事
三篇、北周宣帝時事壹篇、隋文帝時事二篇，共六篇；卷三錄唐高祖時事三篇、唐太宗
時事七篇，共十篇；卷四錄唐高宗時事七篇，附錄道士郭行真《舍道歸佛文》十六章。
本書內容包羅萬象，雖然大量抄錄了其他文獻，但也提供了不少現存文獻中沒有涉及的
獨家資料，尤其卷三、卷四比較突出，對於研究佛道二教的歷史事跡、思想演進具有最
直接的價值，對於研究當時宗教之外的文化、學術以及今人文獻考證亦有獨特作用。
此次校釋整理，以《高麗藏》為底本，以《資福藏》、《磧砂藏》、《普寧藏》、《永
樂南藏》、《永樂北藏》、《徑山藏》、《清藏》、《趙城金藏》、《頻伽藏》等藏經
為校本，並參校以《廣弘明集》、《法苑珠林》、《續高僧傳》及他書，《中華大藏經
》、《大正藏》中據以上相應各藏經所出校勘記概予吸收。文中所記之名物、史實略做
註釋。

作者介绍: 

道宣（596一667），唐代律僧，開創中國南山律宗，集律宗之大成，為著名佛教史傳
學家、中國戒律思想史上的重要思想家。又稱南山律師、南山大師。京兆人，俗姓錢，
字法遍，吳興（今浙江北部）人（一說長城人；《宋高僧傳》作丹徒人）。唐、宋二代
，分別追加謚號“澄照律師”和“法慧大師”。所著律學著作有：《四分律刪繁補閑行
率鈔》（簡稱《行事鈔》）三卷（今件十二卷）、《四分律拾毗尼義鈔》三卷（今件六
卷）、《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蔬》二卷（後增為四卷，今作八卷）、《四分律比丘含註
戒本疏》一卷（啟增訂並《疏》）、《尼註戒本》一卷、《比丘尼鈔》三卷（今作六卷
）、《關中創立戒相圖經》一卷、《凈心戒規法》二卷；所著文史著作有：《廣弘明集
》三十卷、《續高僧傳》三十卷、《集古今佛道論衡》四卷、《大唐內典錄》十卷、《
量處輕重儀》一卷、《釋門章服儀》一卷、《律相感通傳》一卷、《釋門正行懺悔儀》
二卷、《教試新學比丘行護律儀》一卷、《集神州三寶感通錄》三卷、《道宣律師感通
錄》一卷、《釋伽氏譜》一卷。

劉林魁，男，1972年生，陜西寶雞人，西北大學文學博士、四川大學博士後。現為寶
雞文理學院副教授、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副院長。主要從事漢唐宗教文獻整理以及宗教
文化與文學的關系研究，在《文學遺產》、《世界宗教研究》、《敦煌研究》、《宗教
學研究》、《古籍整理研究學刊》、《西北大學學報》、《雲南社會科學》等期刊發表
學術論文二十余篇，出版學術專著《〈廣弘明集〉研究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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宗教

文献学

宗教学

唐

佛学

隋唐

评论

李荣，唐前期皇家对口相声第一捧哏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我觉得“抽解”和大小便没有关系，就是抽身解脱的意思，或者绕一点理解为抽=䌷，
䌷绎、解释之意。丙丁两卷是真刀真枪的实录，但不录立宗的辩辞，专载论议驳难。甲
乙是编录，都该查查史源。整个文本性质差异很大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最搞笑的是周武帝那句“朕非五胡”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道宣为了护教真是什么都干的出来，作品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改。陆修静都能跑北齐，
还有啥干不出来?梁武帝天监三年舍道入佛敕我是不信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道宣律师的错误若不是故意的就是无知造成的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

可以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有些平行文本似乎没有利用，感觉很奇怪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就为了引里边的一段话买了一本书。然后这段话里还有标点错了…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精彩。不過需要有人對文本進行歷史文獻學的分析，為了護教道宣什麼都敢改...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佛道之爭，在大小、先後、真偽，旁及孝慈、經題等。帝王眼中，只是求法樂的工具，
這就不得不思考我們佛教的教法問題了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页196，“撮而殴之”，似应在引号外。撮，聚集。
页204，“咸为著疎”，“疎”应作“疏”。二字为正俗字关系，但此处的“疏”是指
对《俱舍》《毗昙》《大乘庄严论》的注释，是古书注释体例的一种，在这个义项上，
二字不同。 页207，自“今则七十有余”至“任时而已”，似应在引号内。
页232，“于时条制，不许出城门。候见其内著黄衣”，应标点为“于时条制，不许出
城。门候见其内著黄衣”。门候，守门之官。 个别标点，稍嫌细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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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评

唐太宗责问法琳的话，有个很费解的词，因为费解，异文也多。
《集古今佛道論衡》卷丙（点校本第221页）：「廣引形似之言。備陳不遜之喻。[11]
爬毀我祖禰。謗讟我先人。」(CBETA, T52, no. 2104, p. 385, a23-24)
[11]爬＝已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宮】。 《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》..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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